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選讀工學院碩士班進修英文程序 11207 

依據本所修業辦法規定:學生申請學位考試前應滿足本校「工學院碩士班學生英文能力合格標

準」第三條之規定，並適用在學學生。 

一、 工學院碩士班學生於申請學位考試前須達下列其一之英文檢定測驗分數，且不限取得檢定

之時間。 

(1) TOEIC：600分 

(2) TOEFL ITP：483分 

(3) TOEFL iBT：64分 

(4) IELTS：5.0級分 

(5)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143分 

二、 如未達英文檢定測驗分數者： 

(1) 得憑取得入學資格後，參加英文檢定測驗之成績證明，填妥下表並經指導教授簽核交至

所辦，經主管同意後，始得修課。修習一學期工學院規定之碩士班進修實體英文課程

(每學期開學前公告本課程相關資訊)，且成績達70(含)分以上，視為通過。 

(2) 完成工學院「碩士班進修線上英文課程」者，得向所辦公室提送申請審核。 

(請務必詳閱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碩士班進修英文課程施行細則及審核SOP) 

 

 

 

 

學 號  姓 名  

入學後參加英文檢定日期及成績單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 

檢 定 名 稱  檢 定 日 期  檢定成績  

請勾選您所選讀之碩士班進修英文課程 

□ 實體課程 課號:              課名:                      . 

□  線上課程 

申 請 人 簽 名  日期: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所辦公室審核  日期: 

所 長  日期: 


